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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件

梅市文广新局字〔2015〕29 号 签发人：陈锐锋

关于公布和表彰第二批“三多三促”农村

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的决定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广电新闻出版（文体旅游）局：

2014 年，我市依托客家民居，积极开展“三多三促”农村（社

区）文化俱乐部建设工作，努力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路

子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根据《梅州市“三多三促”农村文化

俱乐部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梅市文广新局字【2013】131 号）

有关精神，经我局组织评估验收，决定授予梅江区西阳镇莆蔚村

赵氏祖屋等 40 处农村（社区）基层文化场所为梅州市第二批“三

多三促”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，并评选出 14 处示范奖、2个

组织奖和 1个创建奖，现予以公布表彰。

希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广新局（文体旅游局）再接再厉，认真

总结经验，加大工作力度，进一步推进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

建设，为加快我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推进基层文化设

施全覆盖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更新更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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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贡献。

附件：

1、梅州市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名单；

2、梅州市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示范奖名单；

3、梅州市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组织奖、创建

奖名单

4、梅州市 2015 年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建设计划（64 个）

2015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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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梅州市 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名

单（40个）

梅江区西阳镇莆蔚村赵氏祖屋

梅江区西阳镇莆田村存心公祠

梅江区江南街道大园居委彭城堂祖屋

梅江区西阳镇阁公岭村喜庐

梅江区金山街道东街村司马第刘屋

梅江区西阳镇直坑村钟氏祖屋顺泉公祠

梅江区西郊街道寨中村乾坤一草庐

梅县区隆文镇木寨村百三郎祠

梅县区松源镇黄坑村友睦楼

梅县区程江镇周塘村秋官第

梅县区南口镇侨乡村毅成公家塾

梅县区新城街道富贵居委夏氏祖屋

梅县区水车镇灯塔村立涧公祠

兴宁市龙田镇龙盘村盘石围

兴宁市宁新镇东风居委九厅十八井

兴宁市径南镇星耀村拙庐

兴宁市新陂镇上长岭五栋楼

兴宁市径南镇坪宫村崇德围

平远县大柘镇清河村个臣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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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远县热柘镇热水村谢屋

平远县石正镇南台村大夫第

蕉岭县三圳镇九岭村吴氏宗祠

蕉岭县文福镇乌土村茶亭张屋

蕉岭县蕉城镇湖谷村松辉楼

大埔县茶阳镇社区诒谷堂

大埔县大麻镇大留村怡和书屋

大埔县枫朗镇坎下村罗明故居

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文化中心

大埔县西河镇北塘村辅德堂

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杨氏宗祠

丰顺县汤西镇西城村德新楼

丰顺县埔寨镇茅园村君台公祠

丰顺县小胜镇小胜村桂林公祠

丰顺县黄金镇湖田村朱子楼

丰顺县潘田镇流坑村清河堂

五华县华城镇新一村戴氏祖屋

五华县河东镇牛石村瑛华楼

五华县岐岭镇凤凰村曾国华故居

五华县长布镇樟村村新凤楼

五华县梅林镇华光村长福楼

（注：授予“梅州市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牌匾，每处奖励

1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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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梅州市第二批 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示

范奖名单（14个）

梅江区西阳镇莆蔚村赵氏祖屋

梅江区西阳镇莆田村存心公祠

梅江区江南街道大园居委彭城堂祖屋

梅县区隆文镇木寨村百三郎祠

梅县区松源镇黄坑村友睦楼

兴宁市龙田镇龙盘村盘石围

兴宁市宁新镇东风居委九厅十八井

兴宁市径南镇星耀村拙庐

平远县大柘镇清河村个臣屋

蕉岭县三圳镇九岭村吴氏宗祠

大埔县茶阳镇社区诒谷堂

大埔县大麻镇大留村怡和书屋

五华县华城镇新一村戴氏祖屋

五华县河东镇牛石村瑛华楼

（注：每处加奖 1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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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梅州市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组

织奖名单

兴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梅县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（注：每个单位奖励 2万元。）

梅州市第二批“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”创

建奖名单

梅江区西阳镇人民政府

（注：奖励 2万元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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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梅州市 2015年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
建设计划（64个）

县（市、区）
建设计划

（个）

梅江区 8

梅县区 10

兴宁市 10

平远县 6

蕉岭县 6

大埔县 8

丰顺县 6

五华县 10

合计 64

●“三多三促”农村（社区）文化俱乐部建设是市政府 2015

年“十大民生实事”之一，已列入县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

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考核内容。

●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广新局按计划要求做好建设工作，并将

选址情况于 5月 30 日前报市局文化艺术科（电话/传真：2266431，

邮箱：mz77866@163.com）。

mailto:mz77866@163.com

